101年原住民族電視台年度梳化妝勞務採購需求說明

得標廠商承攬本採購案，廠商（下稱乙方）應派專人駐本台（下稱甲方）辦理下列工作項目如下：

1、 服務對象

(一)每日新聞：

每週7日(週一到週日)，每日午、晚間主播2節，氣象主播1名。

 (二)族語新聞：

每週5日（週一到週五），每日主播3節、每節主播含來賓共有2-3位（僅梳化）。

(三)新聞部節目群：

1、原住民新聞雜誌：每週1次，1位主持人。

2、原地發聲：每週1次1集，1位主持人及3至4位來賓; 2個月1次外場錄影。

    (四)其他專案：

甲方若依專案性質，須臨時加開製播及邀請來賓之情況（如國慶日、選舉、棚內加開現場報導等情況），乙方應全力配合，負責提供梳化妝之服務，不得異議。

(六)新聞節目量、邀請來賓經協調後仍超過上述規範，價格另議。

2、 服務地點及範圍 

主要為公視A、B、C三棟，另加不定期全台各地之外場。

3、 服務內容

(1) 人員：

彩妝： 2組（4人）輪値，每次1組駐本台提供服務，並視專案需求增派人力。

服裝造型：1名。

(2) 乙方須提供每月新聞主播剪髮及染髮各1次，含於承攬費用內。

(3) 乙方應負責來賓及主持人補妝及卸妝服務。

(4) 乙方應依以下各服務對象需求，提供梳化及服裝之服務。

1. 每日新聞：梳化服、配飾、邊條

2. 族語新聞：梳化、男主播襯衫、領帶、背心

3. 原住民新聞雜誌：梳化服

4. 原地發聲：梳化服

5. 其他專案：另議

(5) 服飾款式：

1. 衣服：

乙方應依各服務對象之需求，提供時裝及具本國原住民族傳統色彩元素之多樣性服飾，如背心、T恤、襯衫、外套或其他相關國際民族風等服裝。

2. 飾品：

乙方應提供具本國原住民族傳統元素之多樣化飾品，如頭飾（巾）、領帶、圍巾、耳環、項鍊、手飾、別針、胸花或其他相關國際民族風等飾品。

3. 以上第1、2條，乙方均負責服飾的整理，如洗滌、清潔、消毒、整燙及保管等義務，不得有異味。

4、 服務規範

(1) 服裝造型：

乙方替各服務對象所準備之服飾配件，應於錄影時間之3日前溝通，並於3日內完成定裝，服裝或飾品應符合電視製作要求；若服務對象臨時要求更換，不在此限。

(2) 彩妝產品：

乙方應依各服務對象之主播及主持人需求，使用適合其膚質之彩妝品牌並名列化妝品牌及使用期限，產品應符合衛生署規範，勿用來路不明及過期之彩妝產品。

(3) 人力調度：

除固定1名服裝造型外，乙方應提供2組(4人) 固定梳化妝人員輪值，若梳化或服裝造型服務品質欠佳，甲方可要求改善，若經溝通仍未改善，甲方有權利要求更換人員。

(4) 時間：

乙方應依各服務對象之錄影時間及規定，準時完成梳化妝等服務，並不得影響錄影進度，甲方至少應於規定時間前四十分鐘抵達梳化；乙方於開播前十分鐘進棚調整甲方之梳化服，並於節目播出、錄影結束後，才可離去。

(5) 衛生安全管理：

乙方應固定並提供各主播專屬之化妝包，放置回收睫毛或化妝用品；並將各主播睫毛尺寸、衣服尺寸、個人膚質及化妝習慣詳加記載並建立專屬資料庫，作為甲方梳化妝管理之依據，乙方應負保密義務，各主播梳化妝之資料輸入建置歸屬甲方享有。

5、 違約罰責

(1) 乙方若依上述第四條第三項及第四項有未依契約規定履約之情形，單月接獲甲方改善通知書達3次，致嚴重影響本台電視節目製播情節重大者，除按契約書第8條規定計算缺失違約金外（違約金累計以契約價金總額20﹪為上限），甲方亦得逕行解約並向乙方請求提前終止合約所受之損害，乙方不得異議。（如契約書第8、9條） 
PAGE  
3

